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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1.1 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的目的与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拟申请征收土地的，应当开展拟征收

土地现状调查，为保障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

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知情权、参与权，进一步加强

和规范征收土地的法定程序，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开展拟征

收土地现状调查工作。 

土地现状调查是土地资源调查中最为基础的工作，土地

利用现状调查是征地准备工作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从时间次

序上居于首位，土地现状调查核实被征收地块的信息，是开

展下一步工作的前提，对拟征收土地现状的全面统计和分析，

编写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报告。 

1.2 主要任务与内容  

（1）根据拟征收土地的相关材料，充分利用最新的土

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进行分析，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

制定土地现状调查工作方案和技术路线。 

（2）组织开展实地调查，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和被征地

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

人对拟征收土地的现状进行实地调查。实地调查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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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

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信息。调查结果

须经拟征收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权利人签字认可，如对土地现

状调查结果有异议的，征收土地实施单位应当及时复核，并

根据复核结果进行修改。 

（3）根据实地调查，结合勘测定界报告编制土地现状

调查报告。 

1.3 拟征收土地概况  

1.3.1拟征收土地调查对象 

 拟征收土地调查对象为：勐海县 2023年度第二批次城

镇建设用地，涉及调查面积 3.2345公顷。 

1.3.2拟征收土地用途 

拟征收土地的勐海县 2023年度第二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土地用途：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交通运输用地。 

1.3.3拟征收土地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勐海镇位于县境东部，地处东 100°17′42"~100°32′，

北纬 21°52′~22°9′之间，东依勐宋乡，东南与格朗和乡

相连，西南与勐混镇相邻，西与勐遮镇、勐满镇交界，北与

勐阿镇相接，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勐海坝子面积

7.8万亩，是全县的稻谷主产区之一。这里主要居住着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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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回族等民族，还有当地特有的回傣较少民族，保留着

浓郁的傣、回民族风俗习惯，民风纯朴。回傣居住在曼短村

委会曼赛回、曼峦回村民小组。国道 219线从景混二级公路

穿境过，是全县通往各乡镇和边镜及内地的交通枢纽。有国

土面积 257.59平方千米。 

勐海镇属热带、亚热带西南季风气候，具有"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热量充足，降雨充沛，干湿分明"的气候特点。夏

秋季湿热多雨，冬春季温暖干燥。2012年，年平均气温 20℃，

年降雨量 1140毫米。 

勐海镇境内最大南北纵距 27.3公里，最大东西横距 21.84

公里。最高点为火盘山，海拔 1987.2米;最低海拔 1090米。

境内河流属澜沧江水系。流沙河为过境河流，自勐遮镇流入，

自西向东穿过勐海坝子流入景洪市境内。南丹河、南海河、

南短河流经勐海坝子汇入流沙河。南翁河向北流入勐阿镇。 

勐海镇辖区有景龙、曼贺、曼袄、曼尾、曼真、曼短、

曼搞、勐翁 8个村民委员会，93个村民小组，93个自然村(傣

族村寨 60个、汉族村寨 13个、哈尼族 10个、拉祜族 7个、

景颇族 1个、回傣 2个);象山、沿河、佛双、景囡、祥和 5

个社区居民委员会，26个社区居民小组。 

勐海县 2023年度第二批次城镇建设用地，涉及调查权

属单位分别为：勐海镇曼真村民委员会曼扫村民小组、景龙

村民委员会景龙第四村民小组、曼贺村民委员会曼贺村民小



4 
 

组、曼尾村民委员会曼法村民小组、曼短村民委员会曼峦回

村民小组，共计 1个乡镇 5个村民委员会 5个村民小组。 

1.3.4土地利用现状概况 

勐海县 2023年度第二批次城镇建设用地拟征收总面积

为 3.2345公顷，坝区面积 2.2670公顷。其中农用地为 1.8065

公顷（耕地面积为 1.5879公顷,其中坝子耕地 1.5807公顷；

园地面积为 0.0413公顷,其中坝子园地 0.0183公顷；不涉及

林地；草地面积为 0.1535公顷，其中坝子草地 0.1535公顷；

其他农用地为 0.0238公顷,其中坝子其他农用地 0.0238公顷）；

建设用地面积为 1.4160公顷（其中坝子建设用地 0.4787公

顷)；未利用地面积为 0.0120公顷（其中坝子未利用地 0.0120

公顷）。 

按权属和地类分：集体农用地 1.8065公顷（耕地 1.5879

公顷,坝子耕地 1.5807公顷，园地0.0413公顷,坝子园地 0.0183

公顷,不涉及林地,草地 0.1535 公顷，坝子草地 0.1535 公顷，

其他农用地 0.0238公顷,坝子其他农用地 0.0238公顷）；集体

建设用地 1.4160公顷(坝子建设用地 0.4787公顷)；集体未利

用地 0.0120公顷(坝子未利用地 0.0120公顷)；不涉及国有土

地，地类和面积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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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现状调查工作要求  

2.1 工作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

〔2004〕28号)；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号）； 

《国土资源听证规定》(2004年国土资源部令第 22号)； 

《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1999年国土资源部第

3号）；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TD/T 1014-2007;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云南省土地勘测定界实施细则》（2016版）；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建设项目申请征收土地

前期工作相关事宜的通知》（云自然资审批〔2020〕203号）；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以“三调”成果为基础

做好各类用地审查报批地类认定的通知》（云自然资办〔2022〕

36号）； 

《云南省土地征收农用地转用审批管理细则（2022年修

订）》（云自然资审批〔2022〕1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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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建设用地报批有关事

项的通知》（云自然资办便笺〔2022〕494号）；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近期新增建设用地落

实耕地占补平衡有关问题的通知》（云自然资办便笺〔2022〕

554号）。 

2.2 工作原则  

（1）统筹部署原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全面统筹组织开展拟征收土地的现

状调查工作。 

（2）实事求是原则 

土地现状调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得弄虚作假，

调查成果应真实反映土地现状，为政府决策和保障被征地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

利益提供可靠的数据。 

（3）调查成果确认原则 

土地现状调查成果须经拟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

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签字确认，保障被征地

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

人相关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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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与管理  

3.1 组织与管理机构  

（1）项目调查小组 

为保证勐海县 2023年度第二批次城镇建设用地土地现

状调查工作顺利开展，确保工作有序推进并按时保质保量完

成，我县专门成立了土地现状调查小组，并设立不同工作组。 

主要职责：决定项目生产的政策措施和总体策划；负责

整个生产项目的组织与管理，对项目的进度、质量、成果等

进行监控；全面协调各项工作。 

设立工作组 

组织协调组：沟通和协调工作 

主要职责：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和被征收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拟征收土地

的现状进行实地调查。 

②外业调查组：负责外业调查工作 

主要职责：负责该项目的土地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

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

等信息调查。外业调查组有外业调查人员组成。 

③内业资料整理组：负责外业资料汇总、整理及报告编

制相关工作。 

主要职责：负责对该项目外业调查数据的汇总和整理，



8

根据实地调查，结合勘测定界报告编制土地现状调查报告。

内业资料整理组由相关技术人员组成。

④质量检验组：负责质量控制及质量管理

主要职责：对现状调查各阶段的成果按照质量管理体系

标准进行监督检查。质量检验组由质检处相关人员组成。

3.2 人员投入情况

根据项目工作计划安排及调查任务内容，共投入人员 10

人。

外业调查人员 6 人，分为两个小组，每组 3 人；内业数

据处理 2 人；组织沟通协调 2 人。

四、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时间及成果

4.1 调查时间

调查时间：2023 年 2 月 6 日—2023 年 2 月 13 日

4.2 土地现状调查成果

（1）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简述

拟征收土地对象为勐海县 2023 年度第二批次城镇建设

用地，土地用途为用途：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共 3.2345 公顷。涉及勐

海镇曼真村民委员会曼扫村民小组、景龙村民委员会景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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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村民小组、曼贺村民委员会曼贺村民小组、曼尾村民委员

会曼法村民小组、曼短村民委员会曼峦回村民小组，共计 1

个乡镇 5个村民委员会 5个村民小组。 

（2）调查表 

①拟征地单位盖章的拟用地土地利用现状情况调查表

（详见附件 1）； 

②经土地权利人签字确认的拟征收土地权属情况汇总

表（详见附件 2）； 

③经土地权利人签字确认的拟征收土地现状及地上附

着物调查确认表（详见附件 3）。 

（3）附图 

①拟征收土地影像位置示意图； 

②土地利用现状图。 

（4）实地调查照片 









 

影像位置图（地块一至地块四） 

 

影像位置图（地块五至地块八） 



土地利用现状图（地块一至地块四） 

 
土地利用现状图（地块五至地块八） 



 

 

实地照片(地块一) 



 

 

 

实地照片(地块二) 



 

实地照片(地块三) 



 

实地照片(地块四) 



 

实地照片(地块五) 



 

实地照片(地块六) 



 

 

 

实地照片(地块七) 



 

实地照片(地块八) 


